共青团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文件

榕黎院团〔2019〕42号


关于举办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

纪念“爱的教育”十一周年花卉盆景展系列活动的通知

各系团总支、学生会：
为纪念我院践行爱的教育十一周年，进一步推动爱的教育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，经研究，我院团委决定举办纪念“爱的教育”十一周年花卉盆景展系列活动，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主题：纪念“爱的教育”十一周年花卉盆景展

二、活动时间：2019年11月6日-11月30日

三、活动对象：全院师生

四、主办单位：团委、艺术设计系、现代教育中心       

承办单位：院学生社团联合会、各系团总支

活动内容：

	活动项目
	活动内容
	时间
	主办

	“爱的教育”十一周年绘画展
	以爱绘出校园，活动以绘画为主，主题围绕“爱的教育”，不同类别的画风依据不同的评分标准，优秀作品将予以展出。
	11.5-11.18
	院团委

	“爱的教育”十一周年摄影展
	以爱的教育为核心采风，分专业组和业余组进行摄影评比，优秀作品将以展板、微信公众号推广等形式展出。
	11.22-11.24
	院团委、艺术设计系、现代教育中心

	各系巡演
	各系（除烹饪系）在11月22下午开始巡演，各系自主编排节目，按照顺序演出，演出时间为1个小时。内容形式不限，必须积极向上，符合校园文化。
	11.22-11.24
	各系团总支


六、参赛要求：

（一）“爱的教育”十一周年绘画展

有意参赛者以个人或团体为单位，主题要围绕“爱的教育”。绘画类含国画、油画、版画、水彩画等各种形式，独幅为主，风格不限，油画、版画、水彩画单边长度不超过1.1米。选出的优秀作品将由主办方统一安排展示。征集时间为2019年11月5日至11月18日。联系人：涂声雷，QQ:1023004461。电话：13605922079
“爱的教育”十一周年摄影展

彩色、黑白作品均可；单幅或组照均可；作品要围绕11月22日至24日举办的“爱的教育”十一周年花卉盆景展，投稿要求一律为电子邮件，格式为JPG，文件不低于2000像素。获奖作品将会安排统一展示。文件命名为作品名+作者姓名，如晚霞+张三。征集时间为2019年11月22日-11月24日，联系人：林然，邮箱：1624353294@qq.com。作品由院新媒体中心负责收集，委托艺术系、现代教育中心评审，具体奖项将会根据作品上交情况而定。
各系巡演

	系部
	时间
	地点

	药学系
	11月22日14：30-15：30
	后山操场舞台

	建工系
	11月23日9:00-10：00
	后山操场舞台

	艺术系
	11月23日14：30-15：30
	后山操场舞台

	经管系
	11月24日9:00-10：00
	后山操场舞台

	商务系
	11月24日14：30-15：30
	后山操场舞台


六、其他要求
1、作者对参赛的作品必须拥有独立、完整、明确、无争议的著作权，还应保证所有投稿作品不侵犯他人著作权、肖像权、名誉权、隐私权等合法权益。

2、院团委对本次活动拥有最终解释权。        
共青团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11月6日

	抄 送：校党委副书记、学工处

	共青团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       2019年11月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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